
福建建筑学校小额基建修缮类施工单位入围比选 

一、 资格要求 

1. 本次比选不接受联合体，报名单位须递交非联合体声明。 

2. 报名单位须具有法人资格，须提供法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上述材料需盖公章原件备

查。 

3. 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须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原

件备查）。 

4. 具有《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须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5. 银行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材料，上述材料需盖公章。 

6. 最近一次纳税凭证，上述材料需盖公章。 

7. 填写供应商资格承诺函并盖章（附件 1）。 

8. 报名单位须提供在其注册所在地或本项目业务发生地的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结果告知函，无法提供有效期内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的，应对近三年

无行贿犯罪记录进行声明，上述材料需盖公章。 

9. 报名单位须委派现场施工负责人亲自参加答辩，无法参加的取消入围资格，委派其

他岗位人员参加的一经核实取消入围资格。现场施工负责人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及

报名单位法人授权委托书，上述材料需盖公章。 

二、 比选其他要求 

1. 报名单位需提交近三年 3～5个业绩证明材料（合同签订日期在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期间，合同金额在 10万元以下，包含发票、合同、验收证书等加盖

公章的复印件一式七份）。学校可随机抽查或者复核业绩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如有不实

取消入围资格。 

2. 如有发现多家报名单位实际由同一家操控的串标、围标现象，直接取消相关单位入

围资格，且 5年内不得参与我校入围比选。 

三、 材料装订要求 

资质材料及其他需提供的纸质材料需装订成册并加盖公章，所有材料须装袋密封并加盖

公章。 

四、 服务期限、入围数量及退出 



1、 服务期限：自比选结果公示结束之日起服务年限为满 2年。 

2、 入围数量：本次比选选取 5家作为入围服务单位，3家作为入围备选单位。若符合

资格要求的报名单位不足 5家，则所有符合资格要求的单位均列入入围名单；若符合资

格要求的报名单位超过 5家，则按最终得分由高到低选取前 5家入围，并按最终得分由

高到低选取不超过3家作为入围备选单位。若入围单位因处罚、警告而被我校判定退出，

则由入围备选单位按得分顺序进行顺延递补。在服务期内，如入围备选单位递补完毕，

且入围服务单位数量不足 5家时但只要满足招标法规定的招标数量要求，我校将不再重

新增补。 

3、退出：（1）施工单位的处罚为警告或退出。因多次无故不参加报价、响应时间滞后、

服务态度较差、工期安排不妥当、安全措施不到位、维修质量不合格、投诉等不良表现，

经查实并报学校采购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予以书面警告或退出。 

（2）使用部门对施工项目进行评价达到 2次不合格，经查实并报学校采购工作领导小

组批准后予以书面警告，施工单位在接到书面警告后 3个工作日内需递交我校书面的承

诺函，并按要求在规定期间内整改到位； 

（3）入围期内警告 3次及以上或产生安全事故或因施工单位原因对我校造成损失的，

直接取消入围资格，并依法追究其相应的经济赔偿和法律责任且 5年内不得参与我校入

围比选。 

五、 递交材料时间 

参加比选的公司需指派一位本公司经办为委托代理人凭委托书递交相关资料，于 2025

年 3月 7日上午 11：00前到达福州市仓山区中店 43 号福建建筑学校办公楼会议室递交

材料。 

六、 比选评委会 

比选评委会由 5名校内外专家组成。 

七、联系电话 

福建建筑学校招投标管理办公室电话：83742451郑老师（工作时间）。 

 


